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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都更7大行動方案 



4.整建維護 

電 梯 補 助 

立 面 補 助 

產業團隊協助(建築師+營造業) 

3.簡易都更 

免都審:符合免都審標準與都審地區外 

擴大適用:有危險之都更必要性地區有
條件放寬8米以下道路 

2.自力都更 
補助經費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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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防災道路 
及避難點 

增加誘因、加速取得 

結構無法補強 
5.老屋健檢 

結構可以補強 補強結構 

重建 

專業團隊全程輔導 

耐 震 補 助 

1.公辦都更 篩選策略地區示範公辦 災害風險密集區域 

自力都更/簡易都更 

一條龍服務 
  老屋健檢 
→結構補強 
→更新重建 



擴大協助自力都更-提高補助經費 

提高補助額度280萬600萬。 

增列初期作業費用，以利居民自力都更運作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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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 1.擬具事業概要，補助上限30萬元 

2.成立更新會，補助上限50萬元 

3.擬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補助上限100萬 

4.擬具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補助上限100萬 

未來 1.期初作業費(新增項目) 

2.擬具事業概要 

3.成立更新會 

4.擬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5.擬具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 



擴大協助自力都更-專業團隊全程輔導 

檢討現有社區輔導機制，再延伸協助。 

成立更新會撰寫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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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都更-縮減程序及鬆綁法令 

現行簡易都更，無論基地量體大小，
均須提送都市設計審議。 

考量簡易都更環境及配置規定條件均
已具體明確，後續將回歸都市計畫法
新北市施行細則第45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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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
都更 

都設
審議 

現
行 

一律 

簡易
都更 

施行細
則45條
規定 

要都設
審議 未

來 免都設
審議 

第45條 下列地區或建築應先經都設會
審議通過後方得申請建造執照： 

一、申請基地面積大於六
千平方公尺且總樓地
板面積大於三萬平方
公尺。 

二、廣場面積達六千平方公尺以上，公
園面積達一萬平方公尺以上者。 

三、工程預算三千萬元以上之公有建築
物及工程預算五千萬元以上之公共
設施。 

四、都市更新單元。 

五、申請容積達基準容積
之一點五倍以上之建
築基地。 

六、樓地板面積六千平方公尺以上之立
體停車場。但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
不在此限。 

七、採立體多目標使用之公共設施用地
建築申請案且建築基地面積在六千
平方公尺以上者。 

八、都市計畫書指定地區。 



現行簡易都更的臨路寬度條
件為8米。 

對於有立即危險之都更必要
性地區，如：結構不安全、土
壤液化高風險地區，將有條件
放寬臨路條件至8米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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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都更-縮減程序及鬆綁法令 



整建維護耐震補強同時進行 

新北市都市更新整

建維護補助要點，

可補助「建築物耐

震補強工程(含耐震

評估及簽證費用)」。 

民眾辦理立面修繕

或增設電梯的同時，

提高自身建築物耐

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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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檢、補強、重建一條龍服務 
鏈結老屋健檢結果，接續補助與輔導。 

結構可補強補助結構補強經費、輔導整建維護。 

結構不安全輔導更新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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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更推動師蹲點輔導 

目前已培訓215位推動師，可協助社區整建維護、更新重建。 

屬高風險地區者，如結構不安全、土壤液化區，將優先進
行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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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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